啟動未來：AI 科研新星培育計畫 
(2026 年)
參賽懶人包 (Application Package)

本文件包含以下附件，請依序填寫並彙整為一份 PDF 檔案提交：
附件一：報名表 (Application Form)
附件二：提案書格式規範 (Proposal Guidelines)
附件三：指導老師推薦書暨學校/系所同意書 (Recommendation & Agreement Letter)
附件四：參賽同意書 (Commitment Letter)


附件一：報名表 (Application Form)
	計畫名稱
	

	申請學校
	

	團隊名稱
	

	指導老師
	姓名：
職稱：
Email：
聯絡電話：

	隊長資料
	姓名：
系級/年級：
Email：
聯絡電話：

	隊員名單
	1. 姓名/系級：
2. 姓名/系級：
3. 姓名/系級：
(至多 10人)

	硬體需求說明
(Hardware Requirement Justification)
	請簡述為何需要 GPU 算力 (例如：模型參數量、訓練資料規模、預期運算負載等)。



	預計安置地點
	(請填寫校內實驗室或教室名稱)




附件二：計畫書格式規範 (Proposal Guidelines)
請依下列架構撰寫計畫書，內容以 30 頁為限 (不含封面與參考文獻)。
一、 計畫摘要 (Abstract)
簡述研究背景、目的、方法與預期成果 (300 字以內)。
二、 研究動機與目的 (Motivation)
說明為何選擇此題目？欲解決什麼問題？其重要性為何？
三、 文獻探討 (Literature Review)
簡述相關領域之現有研究或技術，並說明本計畫之創新點或對社會之影響力。
四、 研究方法與技術架構 (Methodology)
詳細說明系統架構、使用之 AI 模型、資料集來源、實驗設計與評估指標。
五、 預期成果與社會影響力 (Expected Impact)
預計產出之具體成果 (如模型準確率、應用程式、論文)，以及對社會或教育之貢獻。
六、 進度規劃 (Timeline)
以甘特圖或列表說明各階段執行進度 (為期8個月)。
七、 參考文獻 (References)
列出引用之學術論文或技術文件。


附件三：指導老師推薦書暨學校/系所同意書 (Recommendation & Agreement Letter)

【指導老師推薦部分】
本人 __________________ (指導老師姓名) 同意擔任 __________________ (團隊名稱) 之指導老師，協助指導該團隊執行「啟動未來：AI 科研新星培育計畫」。
本人承諾協助監督該團隊妥善保管及使用獲補助之硬體設備，並確保設備安置於校內 __________________ (地點)為學校之資產，不攜出校外做私人用途。
針對該團隊之研究潛力與執行能力，本人之評語如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指導老師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 年 ______ 月 ______ 日

【學校/系所同意部分】
本校/系所 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系所名稱) 同意 __________________ (團隊名稱) 參與「啟動未來：AI 科研新星培育計畫」。
若該團隊獲選，本校/系所同意主辦單位（財團法人冠信教育基金會）提供之硬體設備安置於校內，並將該設備列為學校/系所資產。本校/系所承諾將協助提供適當之場地與電力等基礎設施，並協助設備之日常管理與維護，確保其專用於 AI 科研與教育目的。
單位主管或導師 (校長/院長/系主任/教務主任) 簽名或蓋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 年 ______ 月 ______ 日


附件四：參賽同意書 (Commitment Letter)
財團法人冠信教育基金會(以下簡稱「冠信基金會」)主辦「啟動未來：AI 科研新星培育計畫」比賽活動，為辦理該比賽並遵循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向臺端告知下列事項，請臺端詳閱： 
1. 蒐集之目的：冠信基金會基於辦理活動需要而蒐集、處理、傳遞及利用報名參加人員之個人資料，於參加人員獲獎時公開其姓名。
2. 蒐集之個人資料：包括姓名、電話、地址及身分證字號等。
3.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對象及方式： 
(1) 期間：自冠信基金會開始受理比賽報名日起至比賽結束後六個月內。
(2) 對象：以冠信基金會及其委託處理獎項公開相關事務之第三方為限。
(3) 方式：冠信基金會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以紙本、電腦系統、電子檔案等方式。 
4. 原創聲明
立同意書人保證參賽作品（含程式碼、文件、簡報等）確為自行創作，絕無抄襲、剽竊、冒用或侵害他人著作權、專利權或其他權利之情事。若有違反，立同意書人同意取消參賽或得獎資格，且無條件繳回已領取之設備機台。
5. 授權範圍
5.1 立同意書人同意若獲獎，無償授權冠信基金會在公益範圍內使用其獲獎之創作成果，冠信基金會得於公益目的（包含但不限於教育推廣、研究、文化保存、公共倡議、非營利活動及相關宣傳）範圍內對創作成果進行重製、公開口述、公開播送、公開上映、公開展示、公開傳輸、散布、改作、編輯及其他合理使用行為，以建立正向的知識循環。
5.2 立同意書人同意冠信基金會得於前項授權範圍內無償再授權予其他第三人使用獲獎之創作成果。惟該第三人僅得基於公益之目的而為利用，且該第三人不得再授權予其他人。如冠信基金會或第三方基於公益目的有使用創作成果之需求，同意提供使用手冊。
5.3 創作或研究成果之智慧財產權歸仍歸屬於參賽團隊所有，惟冠信基金會享有非營利之推廣、展示與宣傳等權利。
6. 本同意書之解釋與適用，以及本同意書有關之爭議，均應依照中華民國法律予以處理，並以台灣桃園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7. 參賽成員均須個別簽署本同意書。
立同意書人已經仔細閱讀過本文件，充分了解內容並同意遵守。 
     此致       
               財團法人冠信教育基金會
立同意書人：                   (簽名或蓋章) 
身分證字號：
※參賽者為未成年人時則法定代理人(父母)須親簽。
法定代理人：                              (簽名或蓋章)
身分證字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